福建省集成电路设计中心
项目设计室入驻协议

甲方：福建省集成电路设计中心

乙方： 
    福建省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以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核心，构造EDA设计、验证、MPW服务体系，提供设计咨询、设计服务、IP服务等技术支撑平台，建设多元化的专业孵化器和人才培训基地，引进风险投资，孵小扶强、多出产品、多出人才，以提高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撑水平。

    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共识，特签订本协议。

第1条 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第一年内，甲方为乙方免费提供一定面积设计办公室；第二年起，甲方按优惠价格向乙方收取租赁费。具体条款由双方另行签订场所租赁合同。
第2条 甲方可以将乙方纳入行业统计的范围。
第3条 乙方有义务遵守中心项目设计室使用规则（附件一）、EDA平台使用规则（附件二）以及其他各项管理规定。
第4条 乙方可以优惠价格享受甲方提供的各种技术服务设施（包括EDA平台、验证平台、公共实验室等），以及各项技术服务（MPW投片服务、IP服务、设计服务等）。
第5条 乙方可以优惠价格参加甲方举办的技术培训、技术交流和技术展览等活动。
第6条 本协议未经甲方和乙方的书面同意不得修改。
第7条 本协议的解释履行接受中国法律管辖。双方应协商解决分歧，并且努力达成友好解决方案。任何因本协议引起或本协议有关的未解决争议、权利请求、违约、协议终止和有效性等，如无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可提交福建省仲裁委员会仲裁。
第8条 本协议另附项目设计室使用规则（附件一）、EDA设计平台使用规则（附件二），其余相关管理规则详见中心文件。
第9条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贰年。
第10条 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具有同等效力，协议双方各持壹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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